






史发〔2023〕33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史院乡2023年秸秆禁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乡直各单位：
《史院乡2023年秸秆禁烧工作方案》已经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淮南市史院乡委员会  淮南市史院乡人民政府
        2023年6月28日


史院乡2023年秸秆禁烧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2023年秸秆禁烧工作，消除因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公共安全，根据《田家庵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印发<田家庵区2023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和全区秸秆禁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源头防控、标本兼治，属地管理、综合治理，着力控制秸秆露天焚烧，努力构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二、工作目标
持续强化全年全区域秸秆禁烧，坚决遏制午季（2023年5月1日0时至2023年8月31日24时）、秋季（2023年9月1日0时至2024年4月30日24时）露天焚烧秸秆、落叶、荒草、垃圾等行为。其中5月20日至6月30日、9月20日至11月20日以及重大活动保障期间、省级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为重点时段，力争实现全区域、全时段零火点，确保完成区政府下达的考核目标任务。
三、重点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政治站位。成立以乡主要领导为总指挥，其他班子成员为副指挥长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负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各项日常工作。各村按要求建立完善秸秆禁烧的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网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科学安排，确保本村禁烧工作顺利开展。全乡上下要充分认识到禁烧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集聚各方力量，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形成“责任明确、上下联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体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有效遏制秸秆焚烧现象，彻底杜绝焚烧现象，确保打赢蓝天保卫战。
（二）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参与度。要打好舆论宣传引导“主动仗”，通过倡议书、通告、标语条幅、宣传车、村部大喇叭、网络微信等形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宣传。全乡安排1辆禁烧宣传车，沿田间地头循环播放禁烧音频，各村安排不少于1辆巡逻车，悬挂不少于3条宣传横幅，着力营造“秸秆禁烧人人知晓，人人参与”良好氛围。进一步加大移风易俗宣传，杜绝祭祀焚烧造成田地过火引燃现象的发生。加大安全知识普及，防止农机失火引燃秸秆等火灾事故的发生。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建立党员干部联系农户责任制。要及时对秸秆露天焚烧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发挥警示作用。
（三）强化责任落实，形成整体合力。继续实行秸秆禁烧逐级包保责任制。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乡直机关工作人员包村、村两委干部包村民组、村民组包具体田块，做到空间覆盖无空白，责任落实无盲区，监督管理无缝隙。突出村级主体作用，合理设置值守点，配齐配全灭火设备和值守人员，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全面落实乡、村、村民组三级网格化管理，充分调动村组干部的积极性，确保村组干部工作在田间地头、责任到人。
（四）加强指导服务，推进综合利用。各村要注重“疏堵结合”,切实做到“四离一集中”（秸秆离田、离路、离河、离林和集中堆放）。不宜还田的地块,从实际出发，选择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燃料化利用模式。对暂时无法利用的秸秆，因地制宜设立秸秆临时堆场，做好秸秆堆场防雨淋和防火措施。
（五）加强应急处置，做好重点防控。各村要持续保持严防死守的高压态势，建立健全焚烧火点发现-交办-扑灭-处置的1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实行全天候驻守、巡查和值班。各村要建立不少于20人的应急小分队、设立流动哨，配齐、配强扑灭工具，加强日常巡查和现场检查，对发现的火点第一时间组织灭火，并对起火原因进行调查处理。包田责任人24小时驻守并保持手机畅通，确保每一地块、路段、沟道都有人监管。要强化重点区域管控，对高速公路、国省道两侧，以及油库、粮库、林地和重要通信、电力设施周边等重点区域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检查，发现有违规焚烧秸秆行为的，立即制止和查处。
四、职责分工
区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加强协作，共同推进秸秆禁烧工作。纪检部门负责对秸秆禁烧工作不力的有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督查、巡查，做好信息收集、情况通报、督查督办、考核奖惩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对蓄意焚烧秸秆的行为及时依法查处；财政部门负责省、市级专项奖补资金及配套资金的及时拨付，保障禁烧工作经费支出；交通运输部门及属地负责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秸秆禁烧宣传和巡查工作；农业农村水利部门负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收割作业，秸秆留茬高度不超过15cm;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督促秸秆焚烧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在属地牵头配合下负责对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露天焚烧秸秆、落叶、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行为的处罚；宣传部门负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方面的舆论宣传引导，协调主流媒体做好相关宣传报道并刊播公益广告，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教育部门负责对全区中小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进行禁烧、防火、秸秆综合利用和环保知识教育。
乡机关要各司其职，加强协作，共同推进秸秆禁烧工作。乡纪检部门负责对秸秆禁烧工作不力的有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派出所负责对蓄意焚烧秸秆的行为及时依法查处；乡环保所负责督查、巡查，做好信息收集、情况通报、督查督办、考核奖惩等工作；乡财政所负责省、市、区级专项奖补资金及配套资金的及时拨付，保障禁烧工作经费支出；乡农办负责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收割作业，秸秆留茬高度不超过15cm；乡应急办负责督促秸秆焚烧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乡城市中队在属地牵头配合下负责对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露天焚烧秸秆、落叶、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行为的处罚；乡党建办要认真做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方面的舆论宣传引导，及时发布宣传报道，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乡文化站要针对性加强中小学生关于禁烧、防火、秸秆综合利用和环保知识教育工作，引导青少年养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采取“小手拉大手”形式推动秸秆禁烧理念入脑入心。
五、考核问责
（一）规范火点认定。午秋两季分别认定全市“第一把火”。对推送的热异常点(火点)，于收到信息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核查，向区大气办报送含有核查人签字、单位盖章的电子版现场核查表(见附件3)。经市认定小组现场复核后，由市环委办将现场核查表报省生态环境厅，最终以省生态环境厅认定为准。以热异常点(火点)坐标为圆心，凡是1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田间地头、秸秆堆场出现焚烧痕迹(黑斑、翻耕的泥土中有黑灰)的，或逾期未报送电子版现场核查表的，一律认定为火点。
(二)明确考核指标。乡政府继续将秸秆禁烧工作纳入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内容，对禁烧工作不力的行政村和乡直单位严格实施问责。
（三）明确责任追究。
1、每季被确定为全市“第一把火”的，对所在村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一年内不得提拔使用；对该村乡级包保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被确定为“全省第一把火”的，对所在地村主要负责人从重问责，所在地村主要负责人向乡党委、政府作深刻检查，对该村乡级包保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
2、因秸秆禁烧工作开展不力、秸秆焚烧频发被省、市、区大气办预警、派员现场督查的，给予全乡通报批评，乡党委、乡政府约谈所属村主要负责人，村主要负责人和村包组分管村干部向乡政府写出深刻检查，同时报送整改工作报告。
3.全年秸秆焚烧火点数最多的、万亩播种面积火点数最多的、报送的热异常点（火点）现场核查情况与实际不符的行政村，约谈次村主要负责人。对现场核查、现场复核人员弄虚作假、瞒报、谎报火点情况的，在全面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规依纪进行责任追究，相应村向乡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4.对重污染天气省级黄色以上预警、启动III级以上响应措施期间出现火点，造成田区被省大气办约谈或因情节严重导致区域被涉气环评限批、取消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荣誉称号的，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约谈所属村主要负责人，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附件：1、史院乡2023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指挥部
2、乡领导包村责任分工安排表
[bookmark: bookmark20]3、史院乡2023年秸秆禁烧包田责任人员通讯录
[bookmark: bookmark21]4、秸秆禁烧卫星监测热异常点（火点）现场核查表
#

7

附件1
史院乡2023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工作指挥部

政        委：连  涛（乡党委书记）
指    挥  长：李  丽（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常务副指挥长：张  旭（乡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副  指 挥 长：水  峰（乡人大主席）
张久程（乡党委副书记）
张传跃（乡党委副书记）
程晋喜（乡党委委员、副乡长）
张兵和（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杨  柳（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李万里（副乡长）
程晋成（副乡长）
杨  杨（副乡长）
成        员：周  伟  派出所所长
李让林  乡司法所所长
俞传华  乡纪委副书记
杨吉生  乡财政所所长
李  芹  乡民政所所长
刘志刚  乡农经站站长
吴庆周  统计办主任
杨  亮  乡创城办主任、乡村振兴工作站站长
胡雅丽  乡卫健办主任、乡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陈昊楠  乡团委书记、环保所所长
许  军  乡生态环境保护（河长制）工作站站长
张兆庆  乡机关支部书记、文体站站长
樊远国  乡党政办主任
王弘君  乡城管中队队长
李海松  乡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所长
杨会成  史院中学校长
樊  军  史院中心小学校长
杨业强  史院村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  生  邵庄村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修田  联湖村书记、村委会主任
尹学军  涧坝村书记、村委会主任
马维义  闫阳村书记、村委会主任
尹若兵  庞岗村书记、村委会主任
庞廷仇  咀村书记、村委会主任
尹维军  尹祠村书记、村委会主任
樊宗志  瓦杨村书记、村委会主任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4个工作组，由张旭任办公室主任，樊远国、张佳玉、吴未、陈熠根、葛伟为禁烧工作办公室成员，负责秸秆禁烧工作的协调、指导、督查等相关工作。
1、应急小分队：由张旭任队长，尹光耀、杨生、杨兵兵、王良正、尹良文、王勇敢、尹可清、尹学举、陈德鹏、杨会洁、杨业奎、杨亮、尤真猛、吴未、程鹏、夏东至为队员。负责全面排查各乡域的安全隐患，并及时扑灭因焚烧秸秆引发的火灾事故。
2、执法保障组：由张传跃任组长，周伟、李继果任副组长，沈熠、刘强、王金明为成员。负责火点及黑斑线索倒查，依法打击违法焚烧秸秆行为。
3、督查考核组：由张兵和任组长，俞传华、杨亮、吴未为成员。负责督查夏秋季秸秆禁烧工作及镇村值班人员履职到位情况。对工作不到位，禁烧工作差的同志进行问责。
4、后勤保障组：由程晋成任组长，樊远国、樊敏、张佳玉、洪心漪、高雨晨为成员。负责秸秆禁烧工作中后勤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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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乡领导包村责任分工安排表

	行政村
	包村
领导
	村书记
	村网格化人员

	史院
	水峰
	杨业强
	李让林、李芹、庞桂林、洪心漪、王传秀、杨会昌、尹梦婕、尹美露、尹光耀、尹丽媛。

	邵庄
	程晋喜
	杨生
	杨辉、闫旭波、许军、朱文慧、仇多星、杨思宇、刘定惠、杨波、杨修胜、陈心如、曹红。

	联湖
	张旭
	杨修田
	吴庆周、葛伟、戚士春、杨修明、鲍广蕊、尹良应、尹相奇、杨兵兵、沈丽华。

	闫阳
	程晋成
	马维义
	杨吉生、樊敏、杨亮、高雨晨、孙祺、王敬筛、王良正、王怀其、王之连、马良兰。

	庞岗
	张兵和
	尹若兵
	樊远国、刘志刚、宋小红、庞罗萍、陈治平、尹良枝、尹学举、王萍、张静。

	仇咀
	李万里
	庞廷
	李海松、俞传华、张佳玉、胡雅丽、陈熠根、罗格格、庞莉、陈德鹏、仇军利、樊丽丽、陈明坤。

	尹祠
	杨柳
	尹维军
	尤真猛、张兆庆、庞骥良、程鹏、尹若勇、尹维丽、尹可清、杨梦丽。

	瓦杨
	张久程
	樊宗志
	闻保喜、王金喜、陆静静、陈宝丽、常先芸、庞玉良、尹良文、叶梅、张娟、徐军华。

	涧坝
	张传跃
	尹学军
	宋广东、夏东至、李明珠、徐萍萍、杨丽丽、尹良力、尹可利、尹可二、范华芝、王勇敢。


注：全乡设9个包保组，负责所在村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乡包村领导是村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的乡包村责任人，村“两委”负责人是村直接责任人。



附件3
史院乡2023年秸秆禁烧包田责任人员通讯录

史院乡    村
	
	[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bookmark27][bookmark: bookmark28]序号
	包田责任人姓名
	包田责任人家庭电话
	包田责任人手机号码
	负责区域
	包组村干部姓名及电话
	包村乡镇领导姓名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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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31][bookmark: bookmark30][bookmark: bookmark32]附件4
秸秆禁烧卫星监测热异常点（火点）现场核查表
	监测日期
	
	经度
	纬度

	核查日期
	
	核查结论
	是	否

	现场情况描述
	

	属地现场核查人员
	乡级核查人（签字）：

	
	县级核查人（签字）：

	市级复核意见
	市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
市级复核人（签字）：	复核时间：
（市级主管部门盖章）

	备注
	




